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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国家电
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四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行动方案》，将加快推动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缓解电动汽车车主的“里程
焦虑”和“续航焦虑”。

新方案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如何
更好服务大众出行？未来将有哪些
进展？

满足公众出行，为经济增长
提供助力

“加快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是满足公众出行需求、建设人民满
意交通的需要。”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
长吴春耕说。

近年来，我国电动汽车产业蓬勃发
展，产销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据统计，
截至今年6月，我国电动汽车保有量已
达到 1001 万辆，其中上半年新注册登
记220.9万辆，比去年上半年增加110.6
万辆，增长100.26%，创历史新高。

伴随电动汽车规模的快速增长，电
动汽车公路出行需求和补能需求也不
断增大。吴春耕表示，科学谋划、统筹
分类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改造，加快形成重要节点全覆盖、运行
服务良好的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网
络，是落实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公
路交通网络与能源网络融合发展的重

要载体，是服务公众公路出行、建设人
民满意交通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交通
运输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缓解国家能源
压力的需要，对于促进我国交通运输领
域能源革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
有重要意义。

吴春耕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
加快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对于
拉动有效投资和电动汽车消费具有重
要意义，有利于带动电动汽车产业及产
业链上下游兴起，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
有力支撑。

有效缓解电动汽车车主担忧

不敢上高速、不敢跑长途是很多电
动汽车车主的担忧，这造成了部分服务
区充电设施使用率不高、经营压力大等
问题，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投资
积极性，造成发展困境。

方案提出，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每个高速公路服务区
建设的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
条件的车位原则上不低于小型客车停
车位的10%。

“结合各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现
状，以及国家电动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现阶段每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实际安装
充电基础设施的车位应不少于4个；电
动汽车保有量较大地区的服务区，实际
安装车位还应进一步增加，按照不少于

8个建设，确保适度超前，实现建在前、
需时有、用得好。”吴春耕说。

“要科学合理选择新技术、新设备，
提升充电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效益。”
吴春耕介绍，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应
以满足电动汽车电能快速补给需求为
主，优先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布局快充设
备，推动在城市群周边等高速公路服务
区建设超快充、大功率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同时，审慎建设服务特定品牌
车型的设施，确保有限的土地、电力资
源能够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当前充电基础设施存在重建设、轻
运营等问题。吴春耕表示，各省级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要与电网公司、充电运营
商等相关方，通过采用合作经营、签订
长期合作协议、给予运营商合理收入预
期等方式，共同开展充电基础设施运营
与维护。同时通过互联网地图服务平
台等多种渠道，及时发布充电基础设施
设置以及实时使用情况，引导电动车辆
合理规划出行、错峰充电；流量较大的
服务区要适当投放移动充电设备，在站
点出现充电排队时要安排专人现场疏
导，引导车主“快充快走”。

助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此次印发的方案也描绘了充电基
础设施未来建设改造的清晰时间线：

——2022年12月底前完成高速公

路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并进行评估；
——2023年12月底前完成普通国

省干线公路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并
进行评估，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加快建
设完成和优化加密；

——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
结合阶段总结评估工作情况，进一步加
密优化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充电基础设施。

同时，还将实现农村公路有效覆
盖，基本形成“固定设施为主体，移动设
施为补充，重要节点全覆盖，运行维护
服务好，群众出行有保障”的公路沿线
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用好用足财政支持政策；优化建设
实施程序，所需用地纳入公路用地范
围；加强配套电网建设，合理预留高压、
大功率充电保障能力；对场地租金实施
阶段性减免，鼓励充电运营商在市场培
育期实行服务费优惠……方案还打出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为加快推进公路
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保障。

“在公路沿线服务区（站）开展充电
桩建设，是交通运输工作的一个‘小切
口’，但关系着‘大服务’。”吴春耕表示，
要努力将公路沿线充电服务打造成交
通运输服务民生的亮丽名片，积极服务
国家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国家“双碳”
战略实施。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更好服务大众出行促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解读《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

新华社记者叶昊鸣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能源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
知，部署促进光伏产业链供应链协同
发展，提出强化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
打击光伏行业领域哄抬价格、垄断、制
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在双碳背景下，光伏行业成为当
前最热门的赛道之一，在高速发展的
同时，行业也出现了囤积居奇、割裂市
场、区域封闭等问题。中关村新华新
能源产业研究院院长林玉认为，三部
门联合出手将有利于改善行业乱象，
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全链合作，稳定产
业供需。

通知要求规范行业秩序，促进产
业链平稳有序发展。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光伏产业链分为上中下游三
个环节，其中上游为高纯多晶硅的生
产，中游为多晶铸锭/单晶拉棒、切片、
光伏电池生产、光伏发电组件封装等
环节，下游则包括集中式光伏电站、分
布式光伏电站等光伏发电系统。

去年以来，光伏产业链供需矛盾
最突出的环节出现在上游资源端，作
为主要原料的多晶硅价格出现连续上
涨。

来自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
分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单晶复投料成
交均价已达到30.6万元/吨，较年初增
长32%。

产业链供应稳定、原材料价格平
稳，是全行业的共同期待。通知要求，
鼓励企业和机构合理开展多晶硅及电
池等物料储备，严禁囤积居奇。各地
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强化

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光伏行业
领域哄抬价格、垄断、制售假冒伪劣产
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通知还强调优化产业布局，要科
学规划和管理本地区光伏产业发展，
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全国光伏市场建
设。根据产业链各环节发展特点合理
引导上下游建设扩张节奏，避免产业
趋同、恶性竞争和市场垄断。在光伏
发电项目开发建设中，不得囤积倒卖
电站开发等资源、强制要求配套产业

投资、采购本地产品。
光伏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废弃

光伏组件回收处理问题凸显。业内人
士指出，目前我国光伏组件的回收规
模较小，资源化的回收技术及模式还
未成熟。

通知也回应了这一热点关切，要
求加强光伏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管理和
碳足迹核算，加快废弃组件回收技术、
标准及产业化研究。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三部门出手整治光伏行业乱象
新华社记者戴小河、张辛欣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记者
赵文君）中消协 25日发布教育培训
领域不公平格式条款点评，包括录
播课不退不换、因消费者个人原因
不允许退费、以更换班型为条件限
制消费者退款、超过期限不允许退
费、退课时计算方式不当等情形。

有消费者购买录播课后，实际
没有一次性全部交付，但合同约定
视为全部交付，售出后不退不换。
中消协提示，课件的交付应当是整
体交付，而非分节交付，只有经营者
完成全部课件录制并全部传输给消
费者时，方能视为经营者完成了交
付义务。

有消费者在申请更换班型时，
发现合同限制只能申请一次，同时
要自愿放弃申请退费的权利。中消
协提示，经营者以更换班型为条件
进而排除消费者解约退款的权利，
则明显构成对消费者权利的不合理
限制。

对于超期不允许退费的情况，
中消协提示，经营者对于消费者退
费可以主张相关违约责任，但并不
能因此排除消费者退费的权利。

有些课程退费不按照优惠后的
实际价格计算，而是按照课程原价
计算。中消协提示，优惠价格属于
事实上的成交价格，退费应当按照
实际成交的价格进行。按原价退费
与“概不退费”条款的性质一样不公
平、不合理。

中消协提示防范教
培领域“霸王”条款

联合整治 新华社发 王鹏作


